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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勞工健康服務相關法令規定與範疇

貳、勞工健康服務規劃與運作模式

参、勞工健康服務計畫撰寫實務分享

簡報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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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勞工健康服務範疇

與相關法令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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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產業結構與工作型態的不斷改變，人口老化、

心血管、精神與心理壓力及肌肉骨骼等新興職業相關

疾病也不斷增加，職場健康與安全問題相較於過去已

有大幅的改變，職業健康服務需求持續增加。為維護

勞動權益及提升企業與勞工之競爭力，強化職場勞工

健康服務推動是重要之工作。

一、勞工健康服務推動緣由



二、職場健康服務推動之重要性

勞動部職安署為強化我國勞工健康之保護、增進

各項勞工健康服務，於106年11月13日公告勞工健康保

護規則增修條文，藉由健全醫護人員與勞工健康服務

相關人員，提升我國勞工健康照護率，落實勞工職業

傷病預防及身心健康保護、健康管理與促進工作等。



三、勞工健康服務計畫考量面

工
作
者

法規面
組織與
制度面

管理面

事
業
單
位



四、健康服務有關法規-1

(一) 勞動基準法

(二) 職業安全衛生法第6條第2項(勞工身心健康保護)

(三) 職業安全衛生法第29至31條(未滿18歲勞工及母性健康危害保護)

(四) 職業安全衛生設施規則(第324-1至324-3條)

(五) 職業安全法衛生施行規則(第9條至第11 條)

(六) 勞工健康保護規則(第10條至第12條)

(七) 女性勞工母性健康保護實施辦法

(八) 性別工作平等法

(九) 異常工作負荷促進疾病預防指引

(十) 人因性危害預防計畫指引

(十一) 執行職務遭受不法侵害預防指引

(十二) 工作場所母性健康保護技術指引



職業安全衛生法第6條第2項

• 雇主對下列事項，應妥為規劃及採取必要之安全衛生措施：

一、重複性作業等促發肌肉骨骼疾病之預防。

二、輪班、夜間工作、長時間工作等異常工作負荷促發疾病之預防。

三、執行職務因他人行為遭受身體或精神不法侵害之預防。

四、避難、急救、休息或其他為保護勞工身心健康之事項。

前二項必要之安全衛生設備與措施之標準及規則，由中央主管

機關定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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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健康服務有關法規-2



勞工健康保護規則第 10 條

• 雇主應使醫護人員及勞工健康服務相關人員臨場服務辦理下列事項：

一、勞工體格（健康）檢查結果之分析與評估、健康管理及資料保存。

二、協助雇主選配勞工從事適當之工作。

三、辦理健康檢查結果異常者之追蹤管理及健康指導。

四、辦理未滿十八歲勞工、有母性健康危害之虞之勞工、職業傷病勞工與職業

健康相關高風險勞工之評估及個案管理。

五、職業衛生或職業健康之相關研究報告及傷害、疾病紀錄之保存。

六、勞工之健康教育、衛生指導、身心健康保護、健康促進等措施之策劃及實施。

七、工作相關傷病之預防、健康諮詢與急救及緊急處置。

八、定期向雇主報告及勞工健康服務之建議。

九、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指定公告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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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健康服務有關法規-3



勞工健康保護規則第 11 條

前條所定臨場服務事項，事業單位依第三條或第五

條規定僱用護理人員或勞工健康服務相關人員辦理者，

應依勞工作業環境特性及性質，訂定勞工健康服務計畫，

據以執行。

依第三條或第四條規定以特約護理人員或勞工健康服

務相關人員辦理者，其勞工健康服務計畫得以執行紀錄或

文件代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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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健康服務有關法規-4



勞工健康保護規則第 12 條

• 為辦理前二條所定業務，雇主應使醫護人員、勞工健康服務
相關人員配合職業安全衛生、人力資源管理及相關部門人員
訪視現場，辦理下列事項：

一、辨識與評估工作場所環境、作業及組織內部影響勞工身心健康
之危害因子，並提出改善措施之建議。

二、提出作業環境安全衛生設施改善規劃之建議。

三、調查勞工健康情形與作業之關連性，並採取必要之預防及健康
促進措施。

四、提供復工勞工之職能評估、職務再設計或調整之諮詢及建議。

五、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指定公告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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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健康服務有關法規-5



五、勞工健康服務推動現況

 勞工健康服務之推動是國家勞動保護重要制度與工作。

 勞工健康服務不僅是國際趨勢，也是職業安全衛生法規定
企業必須要實施的重要工作。

行業屬性與企業
規模及文化差異

雇主及勞工對健
康服務認知不足

資源、資訊、
管理工具缺乏

管理人力與成
本考量

未全面設置勞工
健康服務人員

組織與
管理面

勞檢稽查效
益不顯著



貳、勞工健康服務規劃

與運作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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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ILO/WHO/ICOH 推行之基本健康服務

ILO/WHO/ICOH 推行之基本健康服務系統（BOHS）架構之流程圖



二、勞工健康服務之範疇

人因危害預防計畫

異常工作負荷促發疾病預防計畫

執行職務遭受不法侵害預防計畫

心理健康危害預防計畫

特殊作業勞工健康管控計畫

職場母性勞工健康保護計畫

未滿18歲勞工健康保護計畫

中高齡勞工健康促進計畫

職業傷病預防及復工計畫

健康危機事件處理與應變計畫

法規面



三、如何推動勞工健康服務工作

健康問題與診斷

健康服規劃與短
中長程目標設定

提出改善、解決
可行性策略方案

培訓企業管理者
執行策略

蒐集有關資料分
析及確認問題點

危害辨識

健康風險

與決策或管理
者溝通討論

健康服務人員或專
業機構介入輔導

與職安衛管理系
統結合推動

應確認與注意事項

行業屬性與組織結構

作業環境特性與性質

有關法規規範與政策

專業人(能)力與組織



四、建置勞工健康服務構面

Method Service

Content

Device

Output/Input 

建置管理系統、服務與資訊平台、
軟硬體設備與設施、評估與管理工
具等。

健康管理、職業傷病預防、健檢、
健促、照護、保護、諮詢、衛教及
醫療轉介服務或健康事件處置等。

企業內部資源整合、外部專業團隊
或顧問公司輔導與回饋、政府單位
或附屬中心協助、醫療機構支援與
合作。

系統化
個人化
生活化

創意技術

科技運用

服務增值 配套服務與管理措施



五、衡量重要性與急迫性事項

重要

不重要

急迫 不急迫

ⅰ重要/急迫的事

緊急狀況、需要在期限內
完成、法規要求、健康危
機事件應變與處理等

ⅱ重要/不急迫的事

健康檢查工作、傷病預防
措施、健康服務計畫推動、

作業環境改善等

ⅲ不重要/急迫與的事

是急事、符合勞資期望
的事(如：企業內部活動
或行政事務)

ⅳ不重要/不急迫的事

浪費時間的事(如：法規
與組織內部都沒有要求)

優先
處理

盡量不
要做

可嘗試
交給別
人來做

立即處
理有時
間要求



六、勞工健康服務計畫議題(5W2H分析法)

由誰來完成或

負責?(確認執
行單位及人員)

目的是什麼或做

什麼工作?(解決
問題之策略)

什麼時間完成工作或

什麼時機推動?
(訂定策略完成時間)

工作在哪裡進行或從何處入手?

(決定各項策略執行地點)

為什麼要做?其原因、

理由或造成什麼結果?
(確認問題)

預算、資源、時間、

效益?(評估投入成
本及效益)

怎麼做?如何實施?

執行方式或工具?
(各項工作具體內

容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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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職場健康服務有關人員權責與分工



八、勞工健康服務資源整合與管理(內部)

範疇管理

目標管理

時間管理

成本管理

人力資源管理

溝通管理

風險管理

採購管理

整合事項

品質管理 系統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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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動部/職安署 衛福部/國健署

衛生局/衛生所警察/消防局

工/公/協/學會 學校/訓練機構

職業傷病防治中心非營利機構

勞工局/勞檢處 醫療院所/健康服務中心

resources

九、勞工健康服務外部資源



参、勞工健康服務計畫
撰寫實務分享



一、勞工健康服務規畫與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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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勞工健康服務計畫書架構(Plan)

 計畫書撰寫之架構及內容：

(一) 政策

(二) 目標

(三) 計畫實施範圍與對象

(四) 計畫實施項目

(五) 計畫期程

(六) 實施方法

(七) 實施單位及人員

(八) 執行成效與績效考核

(九) 資源需求

(十) 經費編列

(十一) 文件與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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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政策

雇主或高階主管應依事業單位規模、作業環境特性、及工

作性質，諮詢勞工及其有關代表之意見，訂定勞工健康政策與

制度，並據以執行，以展現符合法令規章、維護勞工健康與安

全之承諾及責任。

政策與制度應透過公開之管道公告及傳達給相關管理人員、
工作者及其他受工作場所負責人指揮或監督之勞動人員知悉，
共同依循配合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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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例

本計畫推動之目的，在於維護本公司(廠)工作者及利害相關者

之安全與健康之福祉，預防○○危害及避免罹患○○傷病等情事發

生，經○○委員會決議及經總經理核准後實施計畫，並公告全體勞

工周知，共同配合及參與健康服務計畫之推動。



(二) 目 標-1

 目標訂定可參考法規、企業健康政策、勞工健康服務工作事項、危

害預防計畫、健康風險評估結果、健康檢查與傷病統計資料、作業

場所環境檢測報告以及勞工個人危害暴露之結果等資料來源。

 訂定具體明確、可衡量、可達成、有關連性、有期限之客觀目標：

1、量化指標：如健康改善率(件數)、提案件數、參與率、達成率、

完成率、滿意度、面談訪視次數、健康指導或諮詢件

數等。

2、質性指標：如建立健康政策(制度)、作業標準或程序書、管理

辦法、健康管理系統等。

 目標訂定，應配合事業單位年度健康政策與方針進行規劃並落實執

行與定期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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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目 標-2 (僅供參考)

目標實施時程

短程目標 長程目標

1年內(做得到且
能做得好)

5年以上(近期做不到
但未來是公司要做的)

2-5年(做得到，
但只能慢慢做。

法規規範 組織要求

範例

年度健檢與複查、
健康分級與管理

勞工健康服務有關
計畫書制訂

健康風險危害辨識
與評估

完成健康服務計畫
有關問卷調查與執
行紀錄等文件

持續工作相關疾病
預防、改善與保護

作業環境與健康危
害因子改善與監控

提升勞工健康管理知
能與正向生活行為

持續高風險勞工健
康管控與保護

建置健康與安全文
化與管理制度

強化軟/硬體健康與
安全設施與環境

建置勞工健康與安
全風險管理機制

善盡與落實CSR

中程目標



(三) 計畫實施範圍與對象

1. 事業單位同一工作場所之工作者(全體勞工)。

2. 其他受工作場所負責人指揮或監督之勞動者，包含長

駐之派遣人員、實習人員及志工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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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例：

1、計畫範圍：○○○公司(廠、部)

2、計畫對象：

(1).本公司(廠、部)全體勞工，計○○○人(含派遣人員○○人，
志工○○人與實習人員○○人)。

(2).受工作場所負責人指揮或監督從事勞動之人員，共○○人。



(四) 計畫實施項目

健康服務計畫工作要項內容主要是依據：職業安全

衛生法第6條第2項、職業安全衛生法第29至31條、職

業安全衛生設施規則第324-1至324-3條、職業安全法

衛生施行規則第9條至第11條及勞工健康保護規則第10

條至第12條，提出服務計畫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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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計畫實施項目與期程

32



(六) 實施方法-1

(1)由於行業特性與工作場所環境所造成之健康危害與風險不

同，健康服務計畫執行要項也有所差異，建議事業單位可

依據有關法規規範、工作者作業環境危害因子及健康風險

之問題與需求，與組織內部有關部門及相關人員進行溝通

討論，並建立共識及各項作業之實施重點項目。

(2) 雇主應授權指定專責部門(如；職業安全衛生管理部門或由

人力資源部門)及人員(護理人員、勞工健康服務相關人員、

職業安全衛生人員)，依其作業環境特性與工作性質，負責

統籌規劃與制訂勞工健康服務計畫據以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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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實施方法-2

(3) 將所蒐集之資料及調查結果依照其特性選擇適當之評估

方式或工具進行分析，並依據評估分析之結果擬定具

體可行之方案及改善方法。

(4) 依各階段工作實施項目，召開定期會議(如；每季職業安

全衛生委員會或每月勞資會議)討論、溝通協調及做適度

工作調整與整合。並納入年度職業安全衛生管理計畫中

執行與追蹤，以利整體計畫之運作。

34



(七) 實施單位及人員-1

 勞工健康服務執行人員包含；雇主、醫護人員、勞工健康服務

相關人員、職業安全衛生人員、現場主管、人資部門人員等。

事業單位可依據計畫中每項行動方案之專業性設置權責人員及

工作分配。

 勞工健康服務工作爰配合勞工健康保護規則第三條至第五條規

定，僱用護理人員或勞工健康服務相關人員辦理者，應訂定勞

工健康服務計畫，據以執行。

 依第三條或第四條規定以特約護理人員或勞工健康服務相關人

員辦理者，其勞工健康服務計畫得以執行紀錄或文件代替。事

業單位如以特約之型式，可與醫療機構或專業服務機構等簽訂

合約，由符合資格之護理人員提供勞工健康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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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實施單位及人員-2(建議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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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執行成效評估與績效考核-1

 主要目的是評估及考核計畫目標事項是否達成，及所採

取措施是否有效，運用有效的管理工具及系統來衡量、

評估與管控計畫期間內的績效表現。

 計畫執行過程中，必須隨時檢視各項計畫項目進度及目

標達成率，根據實際成果檢視計畫策略之有效性，決定

要改善還是持續進行。若發現計畫和實際執行有落差時，

應隨時修正策略及提出改善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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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執行成效評估與績效考核-2

 所有執行過程與結果，可依據職業安全衛生管理辦法
第12條之規定，每三個月在職業安全衛生委員會定期
審議、檢視及追蹤健康服務計劃執行與管理事項之進
度與績效，必要時可尋求外部資源協助。

 將相關考核文件、執行措施紀錄、表單資料彙整保存
至少3年備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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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 資源需求

 為落實勞工健康服務計畫之推動，雇主應提供必要資源及人力。

 安排適當之教育訓練，強化健康管理團隊及健康服務相關人員

執行能力。

 對於未達需設置職業安全衛生人員或勞工健康保護規則第三條、

第四條規定，需僱用或特約勞工健康服務醫師與護理人員規模

之事業單位，可指派內部適當之單位或人員(如人資部門)，透

過外部資源(如勞動部職業安全衛生署委託設置之各區勞工健康

服務中心、職業傷病防治中心、網絡機構)提供協助、若有特殊

需求，亦可委託外部醫療機構或專業團隊協助規劃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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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擬定年度健康服務計畫經費需求，倘屬多年期之計畫，並就總計畫
經費概要說明執行情形（包括計畫總經費、各項計畫執行期間之人
力成本、文具用品、檢查費、維護費、耗材、管理工具(系統)、設
施與設備及各年度之分配額、或已編列之預算項目等）。

(十) 經費預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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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關健康服務執行過程與結果，應依其相關法規規定

辦理。

 需備有文件化表單與相關紀錄資料，應至少留存3年

備查，以利考核與評鑑。

(十一) 文件與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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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健康服務計畫運作與執行(Do)

 健康服務計畫之運作與執行，首先必須取得雇主或高階

主管之認同與支持，並確認法規要求之事項。

 事業單位執行健康服務工作時，應先調查與蒐集工作者

健康及作業安全有關資料，並與醫護人員、職業安全衛

生人員、健康服務相關人員及有關部門進行討論及確認

問題與需求，依據討論與分析之結果，制訂勞工健康服

務計畫與策略呈核。計劃書經高階主管核准後實施。

 健康服務計畫實施過程中，應落實執行計畫中的每項行

動方案及掌控進度。

42



(一)、勞工健康服務運作

 歷年勞工健康資料趨勢分析統計
 實施健康風險分級與管理
 健康評估、衛教指導與工作建議
 有關執行紀錄與文件表單保存
 個人資料保護

 職業安全衛生法第6條第
2項、19~22、29~31條

 勞工健康保護規則10-12條
 職業安全衛生設施規則

324-1~324-6

 設置健康專責單位與服務人員
 制訂勞工身心健康保護計畫、管

理規範或作業辦法
 提出具體健康方案、策略與目標
 持續關懷追蹤、改善與成效評值
 建置勞工健康服務資訊平台、健

康管理系統

 調查勞工健康風險狀況與作業
環境危害暴露資料

 勞工健康問題與生活型態
 作業安全及健康保護措施之落

實性與有效性
 職業傷病預防與監控機制

健康服
務架構

1. 法規面

2. 健康與作業面3. 資源與策略

4. 管理與監控



1.策略執行進度掌控
2.資源評估與運用
3.計畫是否需調整

計畫參與者

計畫書
呈核

是

否

紀錄與文件

工作場所環境、作業性質、健康危害因子之辨識與評估

依調查結果確認健康服務議題、實施風險分級與管理

確認優先執行勞工健康服務議題順序、目標時程及預算

制訂、審議勞工健康服務計畫書與採行措施(plan)

醫護人員勞工健康服務相關人員執行勞工健康服務計畫(do)

定期確認健康服務目標、進度與品質管控 (check)

服務績效評值、檢討與改善追蹤 (action)

作業標準、
程序或辦法

1.法令規定
2.高風險作業與工作者
3.重要與迫切性
4.組織政策與責任
5.特殊族群與中高齡

運用5W2H分析、管理、擬訂服務計劃、策略與整合資源

提出年度健康
服務計畫

1.體格及健康檢查
2.健康相關問卷
3.作業環境與個人
暴露檢測報告

4.工時與加班狀況

(二)、勞工健康服務執行作業流程圖(僅供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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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評估成效(Check)

 成效評估之目的在於檢視所採取之措施是否有效，定

期檢視計畫執行過程與目標進度，並檢討執行過程中

之相關缺失，若發現計畫和實際執行發生落差時，應

隨時修正及提出改善之措施。對於所採行措施之執行

情形，予以記錄，並將相關文件及紀錄至少保存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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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行動檢討(Action)

 對於計畫項目之執行成效，如已符合及達到預期目標，

可採取持續進行及監控追蹤其有效性。

 對於未達成目標之項目，重新檢視計畫方案之有效及

可行性，並提出矯正措施、因應方案與訂定改善目標，

以利未來健康服務工作之進行。

46



沒有最好的計畫，

只有最適合的方法。

先求有，再求好，

尊重與肯定工作價值

勞資同心、共創雙贏！

~共 勉 之 ~


